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安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林 张薇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８８９７ ０５７５－８７６０５８１７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９７１９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９７１９

电子信箱

ｌｉｊｌ＠ｖｉｅ．ｃｏｍ．ｃｎ ｚｈａｎｇｗ＠ｖｉｅ．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２８３

，

１８８

，

６４５．３４ １

，

０２０

，

６８４

，

４４９．９４ ２５．７２％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２

，

６６３．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５

，

６４９

，

３８９．４９ １１

，

８１０

，

０２６．６９ ２０１．８６％ ４３

，

７６３

，

７８９．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０

，

５００

，

７８１．３１ ７

，

４８９

，

４６５．０６ ３０７．２５％ ４０

，

０７６

，

４２９．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８

，

６９５

，

１１０．６３ ７１

，

７３７

，

８０９．１１ －６０％ －５６

，

０００

，

４２１．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９ ０．１ １９０％ ０．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９ ０．１ １９０％ ０．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４３％ １．８５％ ３．５８％ ９．６８％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８２４

，

６２８

，

６４７．８８ １

，

６１５

，

０５６

，

６６６．９３ １２．９８％ １

，

６２４

，

６６４

，

１４７．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６７０

，

８２５

，

３７６．７０ ６４１

，

２４３

，

０８７．１８ ４．６１％ ６３８

，

７６７

，

０６０．４９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

，

０９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９

，

０２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安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２．５％ ６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陈锋 境内自然人

７．５％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陈利祥 境内自然人

５．６９％ ６

，

９０４

，

８６２ ６

，

９０４

，

８６２

俞迪辉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４％ １

，

５０７

，

９９８ １

，

５０７

，

９９８

陈永汉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４％ １

，

５０７

，

９９８ １

，

５０７

，

９９８

陈黎慕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４％ １

，

５０７

，

９９７ １

，

５０７

，

９９７

质押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周汉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９４３

，

４２４ ９４３

，

４２４

陈黎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９４３

，

４２４ ９４３

，

４２４

蔡令天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９４３

，

４２４ ７０７

，

５６８

叶观群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９４３

，

４２４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陈锋为陈利祥之子，陈利祥为周汉明的

姐夫。陈利祥、陈锋、陈永汉、陈黎慕、俞迪辉、陈黎明等

６

人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令天为公司监事会监事。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同比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２８３

，

１８８

，

６４５．３４ １

，

０２０

，

６８４

，

４４９．９４ ２５．７２％

营业成本

９７９

，

２８４

，

７６３．１３ ７７３

，

２８４

，

０８４．８７ ２６．６４％

销售费用

１０１

，

９９８

，

６０１．１８ ７６

，

４９５

，

０９１．６８ ３３．３４％

管理费用

１１７

，

２５３

，

９０１．６３ １１５

，

６００

，

７４９．４１ １．４３％

财务费用

２５

，

１２７

，

１９３．４３ ２６

，

７２５

，

８３７．０８ －５．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６９５

，

１１０．６３ ７１

，

７３７

，

８０９．１１ －６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３

，

８６９

，

３８５．０２ －３６

，

４７３

，

３６９．６５ －１８４．７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９１２

，

８４８．３６ －１２０

，

３９８

，

２８５．８６ ９４．２６％

研发支出总额

４２

，

１６８

，

４７９．４８ ３５

，

２２７

，

５５２．５８ １９．７０％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合并范围新增一家公司

,

为

2013

年投资新设的浙江博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5)

对

2014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上升

50%

以上

净利润为正

,

同比上升

50%

以上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３０％

至

６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８４９．６７

至

１

，

０４５．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６５３．５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产品销售继续保持增长，同时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提高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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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利祥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本报

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4

年

4

月

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

2013

年度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并将在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

行述职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本报告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验证

,

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

[2014]

第

61009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8,318.86

万元

,

同

比增长

25.72%;

利润总额

4,176.87

万元

,

同比增长

84.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564.94

万元

,

同比增长

201.86%

。

4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本报告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4

年预计营业总收入

156,000

万元

,

预计实现利润总额

6,500

万元。

特别提示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指标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

,

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

国家相关政策等多种因素

,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4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610090

号审计报告确认

,

公司

2013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49,389.49

元

,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

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3,729,757.48

元

,

扣除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金额

6,067,099.97

元

,

剩余利润

25,852,532.04

元

;

加上上年

结转未分配利润

205,448,648.71

元

,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1,301,180.75

元。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1,342,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人民币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280,520

元

(

含税

);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以

121,34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

共计转增

84,939,400

股

,

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将增加至

206,281,400

股。

7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

经核查

,201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8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

制体系

,

公司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等各项活动均严格按照内部控制规定进行

,

保证了公司

各项经营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

公司内控制度管理的规范要求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已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

制定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

内部控制已覆盖了公司运营的各个

方面和环节

,

形成了规范的控制体系

,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

,

能够满足公司当前经营管理和未来

业务发展的需要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运

行情况。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核查意见

:

经核查

,

保荐人认为

:2013

年度

,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

,

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

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

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企业业务及管理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

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较为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执行的情况。

详见

2014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9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及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在《

2013

年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薪酬。为实现公司

2014

年度经营目标

,

保证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

同意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

的薪酬在

2013

年度薪酬基础上

,

按照

3%-5%

的比例调整。同时对公司董事人员实行年度津贴制度

,

董事津贴标准为

10,000.00

元

/

人

.

年。

10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1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8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

到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蔡令天先生主持

,

经与

会监事认真讨论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本报

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4

年

4

月

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本报告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5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610090

号审计报告确认

,

公司

2013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49,389.49

元

,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

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3,729,757.48

元

,

扣除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金额

6,067,099.97

元

,

剩余利润

25,852,532.04

元

;

加上上年

结转未分配利润

205,448,648.71

元

,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1,301,180.75

元。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1,342,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人民币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280,520

元

(

含税

);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以

121,342,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

共计转增

84,939,400

股

,

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将增加至

206,281,400

股。

监事会认为上述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股东利益同时保证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

监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会议以

3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人员

2014

年度薪酬及年度监

事津贴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在《

2013

年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监事人员

2013

年度薪酬。为实现公司

2014

年度经营

目标

,

保证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

同意对公司监事人员

2014

年度的薪酬在

2013

年度薪酬基

础上

,

按照

3%-5%

的比例调整。同时对公司监事人员实行年度津贴制度

,

监事津贴标准为

5,000.00

元

/

人

.

年。

7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

: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

各项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

募集资金的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合理规范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8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

公司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等各项活

动均严格按照内部控制规定进行

,

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

效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管理的规范要求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9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在为公司提供的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服务过程中

,

能够按照审

计准则要求

,

遵守独立审计准则

,

勤勉尽责地履行审计职责

,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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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星

期三

)

在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现

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

二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

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

(

四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

(

五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188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大

楼五楼会议室

;

(

六

)

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二

)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三

)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四

)

《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

五

)

《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

六

)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七

)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及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

(

八

)

《关于公司监事人员

2014

年度薪酬及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

(

九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

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式

1

、会议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凭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1)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参加会议回执》

(

附件

2)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确认登记

,

传真

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

、会议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21

日和

22

日

,

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

—

17:00;

3

、会议登记地点

: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188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

4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

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

、联系人

:

李建林、张薇

3

、联系电话

:0575-87658897;0575-87605817

传真

:0575-87659719

4

、邮政编码

:311835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浙江万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序号 非适用于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４

年度薪酬及年度董事津贴的议

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公司监事人员

２０１４

年度薪酬及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

: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

三

者必选一项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

(

签字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注

: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2:

《参加会议回执》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2014

年

4

月

18

日

,

本人

/

本单位持有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拟参加公司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业执照

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是否本人出席 备 注

时间

:

证券代码:002590�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3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

2014

年

4

月

9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00~17: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

:

董事长陈利祥先生、总经理陈锋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建林先

生、财务总监江学芳女士、独立董事王泽霞女士、保荐代表人陈敬涛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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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9� � �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2014-003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对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支付

９

，

８４３

，

６７８

股

股份， 方案实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大会会议日期：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山东永华投资

有限公司

山东永华在其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告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承诺：将继续履

行沈阳宏元关于限售流通股的相关承诺，并在此次过户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所持股份。

此外，山东永华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实施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承诺：在本

次发行完成前持有的金德发展的股份，在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１

山东永华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９．４２ ２１．１１ １０．１２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９．４２ ２１．１１ １０．１２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及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９８

，

０７５

，

４３１ ５２．０８％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０２５

，

４３１ ４１．９６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８

，

０７５

，

４３１ ５２．０８％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０２５

，

４３１ ４１．９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

，

２４７

，

４０３ ４７．９２％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２９７

，

４０３ ５８．０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０

，

２４７

，

４０３ ４７．９２％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２９７

，

４０３ ５８．０４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８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００％ ０ １８８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山东永华投资

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注一）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注一：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承诺如下：

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宏元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同时做出以下特别承诺：持有的金德发展法人股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

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该公司将在

３６

个月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期限期满后，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

量占金德发展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沈阳宏元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宏元）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与深圳市赛

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赛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深圳赛洛受让沈阳宏元持有公司的

１５

，

２３５

，

４１２

股股份。沈阳宏元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

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深圳赛

洛在其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公布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将继续履行沈阳宏元集团有限公

司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相关承诺， 深圳赛洛承诺在受让该部分股份后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沈阳宏元与深圳赛洛签署《股份质押协议》，鉴于深圳赛洛以其持有的燃

气资产置入公司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中止，致

使深圳赛洛对于《股份转让协议》的对价尚未全部支付。应沈阳宏元要求，深圳赛洛同意将其

受让股份中的

１２７０

万股有限售期流通股质押给沈阳宏元作为其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对价支

付义务的保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山东永华”）与沈阳宏元签署

《债权转让协议》，山东永华受让了沈阳宏元对深圳赛洛因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及相关协议而产生的的债权。依据该《债权转让协议》，山东永华以深圳赛洛为被告向山东

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深圳赛洛履行其在相关合同项下债务。该案经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达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９

】滨中商初字第

３６

号）。

该调解书确认，深圳赛洛以其持有的金德发展

１２７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抵偿其对山东永华的

全部债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山东永华公告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金德发展刊登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暨解除司法冻结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金德发展刊登 《控股股东

变更公告》，对上述有关事项进行了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永华承诺将继续履行沈阳宏元

关于限售流通股的相关承诺，并在此次过户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山东永华持有金德发展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８２

号），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发布《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

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

１５

，

２３７

，

９４７ ２０．９１ ６７

，

９２１

，

５６８ ５４．１０

西王集团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６８３

，

６２１ ４１．９６

山东永华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３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深圳赛洛

２

，

５３５

，

４１２ ３．４８ ２

，

５３５

，

４１２ ２．０２

高管持股

２

，

５３５ ０．００ ２

，

５３５ ０．００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７

，

６２６

，

９８８ ７９．０９ ５７

，

６２６

，

９８８ ４５．９０

三、总股本

７２

，

８６４

，

９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５４８

，

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其中，山东永华系西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及承诺：西王集团因本

次发行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山东永华在本次发行

完成前持有的金德发展的股份，在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上述

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

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的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名称变更为西王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西王食品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实施完毕后上述主要限售股股东的股权变更为：

股份

转增后 转增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西王集团

７９

，

０２５

，

４３１ ４１．９６ ５２

，

６８３

，

６２１ ４１．９６

山东永华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深圳赛洛

３

，

８０３

，

１１８ ２．０２ ２

，

５３５

，

４１２ ２．０２

总股本

１８８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５４８

，

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９

家

７

，

８１０

，

１４０ １０．７２％

２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

家

３

，

６４３

，

２４７ ５％

３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

家

３

，

５２０

，

１９８ ４．８３％

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

家

３

，

８０３

，

１１８ ２．０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出具如下结论

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所持有的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可解

除限售。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本核查报告仅供因股权分置改革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之用，其他因质押、冻结、承诺等影

响股份可流通状况的情形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七、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原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德发展，现更名为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

王食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实施。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和金德发展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原非流通股股东 （即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的

承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山东永华）持有的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限售

股份可以解除股权分置改革限售状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为金

德发展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就此事项出具核查报告如下：

一、金德发展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介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送

３．０

股公司股

票，以换取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金德发展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宏元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同时做出以下特别承诺：持有的金德发展法人股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

少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该公司将在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股份。在上述期限期满后，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

数量占金德发展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２

、上海立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等其他

９

家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３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

遭受的损失。

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实施。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上海立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等其他

９

家非流通股股东已按交易所有关规

定办理完其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

二、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至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期间发生过分红派息、垫付

对价偿还、股权转让等情形的，说明具体过程及相关股东所持股份的变动情况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宏元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宏元）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与深圳市赛

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赛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深圳赛洛受让沈阳宏元持有公司的

１５

，

２３５

，

４１２

股股份，深圳赛洛以现金和

／

或其合法持有的

优质资产注入金德发展， 将其置换所得的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即全部净资产给予沈阳宏

元，以抵付其应付沈阳宏元的股份转让款。沈阳宏元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深圳赛洛在其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公布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将继续履行沈阳宏元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中相关承诺，深圳赛洛承诺在受让该部分股份后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金德发展公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金德发展刊登《关于中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公告》。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沈阳宏元与深圳赛洛签署《股份质押协议》，鉴于深圳赛洛以其持有的

燃气资产置入公司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中止，

致使深圳赛洛对于《股份转让协议》的对价尚未全部支付。应沈阳宏元要求，深圳赛洛同意将

其受让股份中的

１２７０

万股有限售期流通股质押给沈阳宏元作为其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对价

支付义务的保证。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金德发展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进行了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金德发展公

告， 上述

１２７０

万股有限售期流通股被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以 “黄公黄经经冻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１６

号”文执行司法冻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山东永华”）与沈阳宏元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山东永华受让了沈阳宏元对深圳赛洛因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的《股份转

让协议》及相关协议而产生的的债权。依据该《债权转让协议》，山东永华以深圳赛洛为被告向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深圳赛洛履行其在相关合同项下债务。该案经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达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９

】滨中商初字第

３６

号）。该调解书确认，深圳赛洛以其持有的金德发展

１２７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抵偿其对山东永

华的全部债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永华公告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金德发

展刊登《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暨解除司法冻结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金德发展刊登《控

股股东股东变更公告》，对上述有关事项进行了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永华承诺将继续履

行沈阳宏元关于限售流通股的相关承诺，并在此次过户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山东永华持有金德发展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份。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８２

号），本次发行完

成后，金德发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

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

１５

，

２３７

，

９４７ ２０．９１ ６７

，

９２１

，

５６８ ５４．１０

西王集团

０ ０．００ ５２

，

６８３

，

６２１ ４１．９６

山东永华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３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深圳赛洛

２

，

５３５

，

４１２ ３．４８ ２

，

５３５

，

４１２ ２．０２

高管持股

２

，

５３５ ０．００ ２

，

５３５ ０．００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７

，

６２６

，

９８８ ７９．０９ ５７

，

６２６

，

９８８ ４５．９０

三、总股本

７２

，

８６４

，

９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５４８

，

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其中，山东永华系西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的锁定期安排及承诺：西王集团因本

次发行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山东永华在本次发行

完成前持有的金德发展的股份，在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上述锁

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的登记手续， 上市公司名称变更为西王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告。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西王食品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实施完毕后上述主要限售股股东的股权变更为：

股份

转增后 转增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西王集团

７９

，

０２５

，

４３１ ４１．９６ ５２

，

６８３

，

６２１ ４１．９６

山东永华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１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深圳赛洛

３

，

８０３

，

１１８ ２．０２ ２

，

５３５

，

４１２ ２．０２

总股本

１８８

，

３２２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５４８

，

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深圳赛洛持有的

３

，

８０３

，

１１８

股已办理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解禁手续，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三、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东的具体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股）

具体限售承诺

股改承诺履

行情况 流通状态

１

山东永华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山东永华在其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告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承诺：将继续履

行沈阳宏元关于限售流通股的相关承

诺，并在此次过户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所持股份。

此外，山东永华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实

施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承诺：在本次

发行完成前持有的金德发展的股份，在

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履行完毕

限售

四、本次经核查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东所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序号 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是否符合解除

限售的条件

（是

／

否）

１

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是

合计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

是

五、对有关证明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了核查西王食品（原金德发展）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与

之相关的其他情况，海通证券认真核查了以下文件：

１

、金德发展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金德发展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２

、西王食品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西王食品解除股份限售确认书；

４

、西王食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明细表；

５

、公司章程；

６

、金德发展、西王食品有关公告。

六、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所持有的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可解

除限售。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本核查报告仅供因股权分置改革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之用，其他因质押、冻结、承诺等影

响股份可流通状况的情形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保荐代表人：宋立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12� �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22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 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与厦门来尔富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

"

厦门来尔富

"

）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厦门来尔富拟将所持有的

6000

万

股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中山证券

"

）股权（占中山证券出资总额的

4.4280%

）转让给

本公司。 目前该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关于中山证券变更持有

5%

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

根据本公司与厦门来尔富《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届满

8

个月时如仍未

能取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转让方和受让方应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否则

《股权转让合同》可以解除。本公司曾致函厦门来尔富，要求厦门来尔富就是否

"

继续履行

"

该合同作出书面确认，但一直未收到厦门来尔富的书面确认。

本公司近日接到厦门来尔富的来函， 厦门来尔富确认解除与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

签订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并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约定退还本公司此前已付的股

权转让价款人民币捌仟柒佰万元（

￥8,700

万元）。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收到前述退款

8,

700

万元。至此，厦门来尔富向本公司转让中山证券

4.4280%

股权事项已终止。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证券代码：000702� � � �公告编号：2014-004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 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获

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0

个月内，根据市场行情逐步处置所持有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股票简称：方正证券，股票代码：

60190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分别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4

日披露的 《关于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

告》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方正

证券股份

193

万股，成交均价为

5.46

元

/

股，实现投资收益约

965

万元。

本次减持后，公司尚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方正证券

"

股份

607

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

的

0.099%

。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4-33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巨潮网和《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首次披露了《关于收购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

）。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

会议以及

2014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根据会议

决议安排：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爱康电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00%

持股的苏州中康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中康

"

）拟收购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瑞旭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旭投资

"

）

100%

的股权，并已签署《关于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

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近日，公司接苏州中康和瑞旭投资的通知，其已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等工商变更手续，并

取得了最新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嘉善县姚庄镇益群路

98

号

1

幢三层

法定代表人：易美怀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建设；投资咨询；新能源研发技术咨询；新材料的研发

和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LED

照明产品销售、

LED

照明节能改造工程；太阳能组件销售、太阳能

组件并网发电系统开发、生产、销售。

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苏州中康持有瑞旭投资

100%

的股权。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9

年度

报 告 摘 要


